
大学生宪法演讲稿 大学生学宪法讲宪法
演讲稿三分钟(优质5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
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借鉴
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学生宪法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我是**。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说说宪法。

从初二的政治课本开始知道，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
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到底有多至高无上，
我昨天晚上就领略了一番。昨晚我就这个演讲去请教我的一
位学法律的朋友，她是一位学霸，但她一听到是宪法，就马
上扶手作揖说，告辞！我坚信这是出于她对宪法权威的敬畏，
而不是学艺不精。

宪法概括性地规范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打个比方，我们
在座各位之所以能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国宪法第一章第十九
条规定了我国发展高等教育，并且在第二章第四十六条中规
定了公民具有受教育权。

演讲的最后，还是引用韩寒的一句话——你有光，你走在前
面。宪法有光，所以宪法引导生活。

大学生宪法演讲稿篇二

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观念，落实到人民法院工作的实际，
一方面要求人民法院通过不断提高司法能力，维护司法公正，
切实在审判工作中贯彻宪法精神，落实法治要求；另一方面，
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和法制宣传工作，宣传宪法精神，



强化公民的法制观念。近年来，人民法院为此进行了不懈努
力。

一是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充分发挥人民法
院在保障公民权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
重要作用。宪法永恒不变的精神，就是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行
使，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
多年来，人民法院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坚决依法打击
各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坚持
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发挥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工作化解
矛盾、调节经济关系的职能作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

在审判活动中，注意正确处理好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执行
政策与执行法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3个关系；坚决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抵御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公平地适用法律裁
判案件，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不同地域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人民法院还通过开展“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清
理刑事超期羁押案件和民事行政超审限案件，推出司法为民
的具体措施，来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是积极推进法院工作改革，完善落实司法为民、维护司法
公正的工作机制。结合学习贯彻宪法修正案，最高人民法院
正在认真总结法院工作改革的成功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以完善社会主义审判制度，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
正义为目标，着手制定新的五年改革纲要。今后几年，人民
法院将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
通过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已有的改革措施，着力解决影响和制
约法院工作的深层次问题，建立一套完善的确保司法为民、
司法公正的工作机制。

三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队伍，为司法公正提



供坚实的人才保障。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抓好审判工作的同
时，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坚持抓好法官队伍的思想建设，积
极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司法为
民”、“司法公正树形象”等教育活动，大力宣传表彰
以“辩法析理、胜负皆服”为目标的宋鱼水，公正司法、以
身殉职的蒋庆等法官队伍的先进典型，教育广大法官牢固树
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为人民掌好、用好审判
权的责任意识，培育广大法官崇尚法律、忠实法律、公正司
法的精神和品格。积极实施人才强院战略，推进法官职业化
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法院队伍的学历层次和
职业能力。

四是充分发挥审判工作优势开展法制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不仅要做遵守宪法和法律
的模范，还要当宣传宪法和法律的先锋。作为人民法院来讲，
司法公正、依法裁判就是对宪法精神和法制观念最好的宣传。
近年来，人民法院十分注重通过审判活动使法院成为法制宣
传教育的重要场所。结合审判工作，人民法院通过加强司法
建议、指导人民调解、参与综合治理等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
法制宣传活动。

让宪法精神家喻户晓，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必将形成一种追
求公平、正义的强大社会力量，必然转化为对人民法院工作
的巨大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观
念，人民法院不仅是实践者，也是受益者。全国各级人民法
院和广大法官要以更大的热情、更加神圣的责任感，积极投
入到法制宣传工作中去，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我的讲话结束，谢谢大家！

大学生宪法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宪法精神坚定法律信
仰》，谈谈我对宪法的认识和体会。

我很荣幸自己出生于法律之家，父母亲是备受人民尊重爱戴
的人民检察官和人民警察。因此，我孩提时代在父母亲的耳
濡目染之下，就对宪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认识到宪法
是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人民权利的，就如列宁所说：
宪法就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进入学校进行普法教育后，
特别是参加“学宪法，讲宪法”活动之后，我更加明白：宪
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
志的集中体现，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和x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保证，具有最
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
宪法宣誓制度，要求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完善宪法监督
制度等，这是中国法治进程史上又一重大里程碑。法治重
在“宪法之治”。如果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那么宪法就是
治国之基石。曾有人形象地把宪法比喻为“国家资格证书”、
“政府开张营业的许可证”。究其深意，宪法精神的价值与
意义首先体现在“限权”，即把公权力关进国家最高法律权
威铸就的制度笼子里，以保证国家公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其次在于“维权”，即充分运用宪法来维护和保障人权，以
确保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最后在于“扶弱”，即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生活面临困境时有权获得国家和社会的
帮扶及救助。因此，“限权”、“维权”、“扶弱”是我国
宪法精神的具体体现。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宪法的生命
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随着普法教育的施行，
公民法治意识越来越强，面对因身高不够被企业拒之门外、
因患乙肝公考惨遭淘汰、农民工讨薪困难等“社会不
公”、“权益侵害”现象，公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找关



系”、“走后门”，而是采取宪法法律的有力武器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正因为宪法的有效实施，在中国宪法史上出
现了不少里程碑案例，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
不断推动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如“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
案”——齐玉苓案，表明了公民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
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保障；“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孙
志刚案，表明公民的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等等。

宪法不是身外之物，宪法就在我们身边，宪法与我们每一个
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伟大的思想家卢梭说过：一切法律
制度之中最重要的法律不是铭刻在x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
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
每天都在获得新的理想，当其他法律衰老或者消亡的时候，
它可以复活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
所以作为一名中学生、作为一名青年，作为未来法治中国的
桥梁，要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
青年之气节，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遵守校规做起，自
觉学习宪法、掌握宪法、尊重宪法，树立宪法权威、弘扬宪
法精神、坚定法治信仰，以推进依法治国。

大学生宪法演讲稿篇四

宪法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很近，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必
然需要为人们适用，中心始终围绕着“人民”二字，而这尊
贵而平实的宪法，也离我很近。

那时，我还没有接触宪法，不明白宪法是什么东西，只是偶
尔从老师的嘴里听见这个陌生的词汇，觉得它离我是多么的
遥远，不知道它早已进入我的生活。

那天，我约好要和朋友出去玩。我本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
出去，刚要走出去时，却被爸爸叫住，他用那不可抗拒的语
气，对我说：“你是不是又要出去玩?玩什么玩，整天就知道
玩，作业写完了吗?功课复习完了吗?复习完了，也要反复复



习!懂吗?快回去复习!”这些话犹如一盆冷水，将我原本的热
情通通浇散。在爸爸的威压下，我只好乖乖的走回课桌。父
亲看了我的模样，走出门去，将门给锁上了。屋子里空无一
人，门又被锁上，我彻彻底底的“与世隔绝”!

从门口到课桌的位置只有短短的几步路，而我却走的非常慢，
脚上像挂了铅似的，每一步都非常沉重。“我明明都已经把
功课做完和复习完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爸爸，难道您不
知道这样会害我失约的吗?”我“仰天长啸”。可惜没有一个
人会听得到。怀着对朋友的愧疚，我慢慢地走掉了课桌前。
我翻出课本，看着课本上的文字，呆呆地思考着，一个字都
读不进去。脑子里，闪过一个又一个的画面，却都是爸爸妈
妈控制我自由的画面。有的是他们决定为我报的补习班，可
却没有一个我想学的;有的是他们让我做的事，可却没有一件
是我真心想做的;有的是他们让我想看的啥，可却没有一本是
我喜欢看的。

还有这次……想着想着，我就哭了出来。为什么你们要限制
我的自由啊!我已经长大了，我不再是一个小孩子啊!我有自
己的独立思想，不应该什么事都由你们替我决定啊!你们应该
给我一个自我的空间!我在心里对爸爸妈妈咆哮着。我哭的更
厉害了，眼泪一滴滴的留到地板上，我积累的不满在这一刻
通通都爆发了出来。哭到最后，已经没有了声音，眼泪也停
下来了。哭完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将我的意见告诉他们，让
他们给我一点空间。可一想到爸爸那严肃的脸和威严的语气，
这个想法就又退缩了。“不行不行，你一定要鼓起勇气!”

在晚饭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当我
看到他们的脸，我又打起了退堂鼓，但一想到他们限制我的
场景，我就鼓起了勇气。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觉得不该
这样对他们，我应该听他们的话才对。出乎意料的，他们竟
然同意了，而且为他们的行为道了歉。

有一天，我了解到了宪法，其中有一条，是说，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权利，我知道后，欣喜若狂，自己的做法得到了肯定，
而且为我国拥有这样亲民的宪法感动高兴。

宪法在我心中，宪法不是离人们非常遥远的，相反，它离人
们非常的近，为人们的方方面面都思考到了，包括最底层人
们的想法也思考到了。它是供所有的人使用的。

大学生宪法演讲稿篇五

亲爱的教师，同志们：

今天我在这里演讲的题目是：宪法日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法律”可以说是黑色的，因为它在犯罪人面前，意味着判
决、处罚；“法律”亦可以说是红色的，因为它在无辜者面
前，代表着正义，公平。当某人被证据确凿地证明有罪或无
罪的时候，法律就得到了体现，正义就得到了伸张。“法”
是体现统治阶段的意志，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公民必须遵守的
行为规则，“律”是具体的规则，条文。“法”、“律”结
合起来，组成了这个社会中神圣的词语。古罗马的西塞罗曾在
《论法律》中说道：“法律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
源自然表述的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人类法律受自然指导，
惩罚邪恶者，保障和维护高尚者。”法律在这个社会中是一
种权威，大家需要参照它来生活；法律是一扇屏障，是那些
弱小的人温暖的家，他们的利益在这里得到了保障，他们权
利在这里得到了自由；法律更是一条粗大的铁链，它紧紧地
绑住犯罪分子，让他们无法在这个社会中胡作非为。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进步，法律同样也会进一步完
善，因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是要依靠法律才能稳步的前进。
法律离大家并不遥远，无论是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法
律都与大家息息相关。大家需要学法，懂法，用法，不犯法。
才能像法国的泰·德萨米在《公有法典》中说的那样：“这
些神圣的法律，已被铭记在大家的心中，镌刻在大家的神经



里，灌注在大家的血液中，并同大家共呼吸；它们是大家的
生存，特别是大家的幸福所必需的。”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
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一个国家即使经济实力再强，
假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遵纪守法的国民，仍不能算是一
个真正文明、强大的国家，照这个标准来看，大家离真正
的“强盛”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虽然，我们国家目前已经构
建起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框架，普法教育也搞了多年，但实事
求是地讲，“遵纪守法”四个字还远没有成为所有公民的自
觉行动。应该说，大家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虽然距离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国家尚需时日，但却并不缺少建立和谐
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传承。民众对法纪是忠诚的，他们甚
至希望像苏格拉底那样用生命去追随自我心中神圣的法律。
古希腊雅典的“当权者”以对神不敬等罪名逮捕了苏格拉底
并判他极刑。临刑前，他的弟子们决定帮他越狱，而且一切
都准备妥当。但苏格拉底却说：“我的信仰中有一条就是法
律的权威，既然法律判处我极刑，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
去遵守。”苏格拉底最终带着对法纪的忠诚含笑离开了人世，
但他的思想却流芳百世。

在大多数国人来看，苏格拉底确实有点迂腐，既然法纪本身
不公正，那为什么还要服从呢？有人认为，由于大家的道德
准则与正义原则并不完全一致，也就必然存在意见分歧与矛
盾。因而，为了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人人都应当遵纪守法。
在人们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法律是人们代表大会代表人们
制定出来的，反映了人们的基本意志，大家更应当自觉遵守
和维护。什么时候，大家们国家家不仅经济实力足够强大了，
而且“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荣辱观也真正
成为一种被全社会广泛认同、自觉追求的公共时尚时，中华
民族的实力才能软硬兼备，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遵纪守法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质和义务，是保持社会和
谐安宁的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条件下，从国家
的根本大法到基层的规章制度，都是民主政治的产物，都是
为维护人们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



法乱纪为耻”，就是遵从人们意愿、维护人们利益的高尚之
举，必将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同。这应该是每一个积极向上
的人所追求的荣誉所在。

总之，只有遵纪守法才能获得自由。法纪不仅反映人们的意
愿，也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总结，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遵纪守法是遵从规律的表现，是聪明睿智的表现。马
克思曾经讲过，“法典是人们自由的圣经”。逆法而动，越
规而行，不是什么勇敢的举动，恰恰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
这种无视实践经验、无视客观规律的行为，绝不会带来什么
好的后果，终究难逃客观规律的制裁。例如有人对交通法规
毫不在意，任意穿行。当灾难降临时，既贻害自我，也贻害
他人，留给大家的绝不是对英雄行为的扼腕痛惜，而是对冥
顽落后的鄙视和警示。

谢谢大家！


